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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门诊通」保障计划

一站式中西治疗及健康管理　开创健康新价值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内经济、产业、民生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一个能够复盖香港、澳门及中国内
地的医疗保障变得极为重要。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周大福人寿」）特别推出「湾区门诊通」保
障计划（ 「湾区门诊通」/「本计划」 ），提供一站式线上线下普通科门诊、中医门诊、牙科洗牙以至健
康管理服务，一个计划即可为您及最多2位家人1提供保障，无缝获享大湾区医疗集团强大医疗网络
所提供的便捷且优质的医疗服务，并且所有服务均可轻松透过网上系统预约安排，让您与挚爱家人 1 

无论是「旅」还是「居」于香港、澳门或其他 6 个指定大湾区城市 2，都可无忧享受生活。

计划特点

线上线下门诊诊症

普通科面诊 3,4 及网上诊症 4,5

连 3 天处方基本药物

中医门诊诊症及牙科洗牙服务

涵盖中医门诊 4,6 及
每年洗牙服务 4,7

一家三保

一个计划 一份保费
您和 2 位指定家属 1 同享保障

健康管理增值服务

主动式健康管理 4,8 及
慢性疾病管理计划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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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服务

只需投保一个计划，缴付一份保费，您即可与最多两名指定家属 1 一同获享以下门诊服务：

产品详情

无限次普通科医生网上诊症服务（计划三专享）
为给予您及家人 1 更强大的支援及关怀，即使您们已享用的普通科医生面诊 3,4 及网上诊症 4,5 服务已达到
每保单年度上限，仍可无限次接受于中国内地10医疗网络之指定诊所的普通科医生网上诊症4,5及药物
快递服务（需自付药物及快递费用），让您们时刻得到额外的全面医疗支援。

中医门诊 4,6 及牙科洗牙服务 4,7

除一般西医门诊服务之外，只要经大湾区医疗集团GOLDTM金牌医生转介，您与指定家属 1 可于6个指定大湾区城市2

内医疗网络之指定中医诊所接受中医治疗服务4,6，服务包括诊症、诊断、提供最多 3 天的处方中药及相关的中医医疗
服务及治疗。您可因应个人需要，选择中西合璧治疗，更添弹性。

本计划更特设每年1次洗牙及保健服务 4,7，为您提供更完善的门诊服务体验。

线上线下普通科医生诊症服务
服务包括普通科医生面诊连最多3天的处方基本药物 3,4，根据计划级别，面诊服务网络范围复盖6个指定大湾区城市
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及中山以至香港及澳门。而普通科医生网上诊症 4,5 则由大湾区医疗集团的中国内
地 10 医疗网络之指定诊所的注册医生提供，同样提供最多3天的处方基本药物以及免费快递服务，让您无需亲临诊所
也能获得便捷且优质的医疗服务，既方便又省时。

健康管理增值服务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健康管理是预防疾病的重要一环，因此，本计划特别为您及家人 1 提供两大增值服务，从筛查、持续
监察以至健康教育等一站式可信任、可负担、可触及的健康管理服务，为个人及家庭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主动式健康管理 4,8

预先察觉身体状况的变化能有效降低潜在的健康风险。此增值服务将由大湾区医疗集团 GOLDTM 金牌医生安排为受保
人及 / 或指定家属 1 透过面对面或网上诊症形式进行主动式健康管理评估，评估包括家族病史评估、订立年度健康目
标、疾病预防教育、健康生活方式建议及健康建议等。您可因应需要，于首次评估后继续作出跟进咨询。全面掌握自
身健康状况，及早对症下药，便能拥有更长远的健康福祉。

慢性疾病管理计划 4,9

我们深知慢性疾病会对健康及生活质素带来长期影响，而这些疾病往往与生活模式息息相关，及早预防、诊断和持续
监测有助降低引发严重疾病例如糖尿病、心脏病及中风等的机会。透过参与中国内地医疗网络提供的「慢性疾病管理
计划」4,9，大湾区医疗集团 GOLDTM 金牌医生及护士可为您及家人 1 提供慢性疾病预防教育， 包括定期健康检查预约、
进行糖尿病筛查（如有需要）、药物控制、健康生活方式建议等，以达至「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而且，此服务更
不受限于门诊服务每保单年度上限。

欲知本计划更多详情，请联络您的理财顾问 / 致电周大福人寿客户服务热线 2866 8898 或浏览本公司的网页 
www.ctflife.com.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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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一览表
计划级别 计划一 计划二 计划三

产品主要性质 门诊保障计划

产品主要目的 提供由指定服务医疗网络提供的门诊服务及增值服务

保单类别 基本计划

受保人缮发年龄 18 至 80 岁

指定家属 1 缮发年龄 初生 15 日至 80 岁

保障期（受保人及指定家属 1） 至 81 岁

保费（保障一位受保人及最多两位指定家属 1）

年缴保费（港元） 1,888 2,688 3,858

服务地域

(a) 普通科医生面诊 3,4 6 个指定大湾区城市 2 内医疗网络之指定诊所
6 个指定大湾区城市 2、香港及

澳门内医疗网络之指定诊所

(b) 普通科医生网上诊症 4,5 中国内地 10 内医疗网络之指定诊所

(c) 中医门诊诊症 4,6 6 个指定大湾区城市 2 内医疗网络之指定中医诊所

(d) 牙科洗牙服务 4,7 6 个指定大湾区城市 2 内医疗网络之指定牙科服务中心

门诊服务之每保单年度上限 ( 由受保人及最多两位指定家属 1 共用 )

(a) 普通科医生面诊 3,4 及
(b) 普通科医生网上诊症 4,5 12 次 20 次

30 次（不包括香港及澳门）或
25 次（包括香港及澳门）

(c) 中医门诊诊症 4,6 2 次 5 次 5 次

(d) 牙科洗牙服务 4,7 1 次 1 次 1 次

以上 (a) 至 (d) 项每保单年度合共
门诊诊症次数上限

12 次 20 次
30 次（不包括香港及澳门）或

25 次（包括香港及澳门）

已达以上门诊服务 (a) 及 (b) 项 
每保单年度上限后额外于中国 
内地 10 普通科医生网上诊症 4,5 

及药物快递

不适用
无上限

（惟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 1

需自付药物及快递费用）

共付费 11 （就每次门诊服务诊症由受保人或指定家属支付）
香港：20 港元；或 澳门：20 澳门元；或 中国内地 10：人民币 8 元

健康管理增值服务（受保人及最多两位指定家属 1 均可使用）

(a) 主动式健康管理 4,8
以面诊或网上诊症形式进行主动式健康管理 4,8 评估，评估包括家族病史评估、订立年度

健康目标、疾病预防教育、健康生活方式建议及健康建议等等。
每次评估将视为 1 次门诊服务，受限于以上每保单年度门诊诊症次数上限。

(b) 慢性疾病管理计划 4,9

只限于中国内地 10 医疗网络提供。为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 1 进行慢性疾病预防教育， 
提供健康生活方式建议、进行糖尿病筛查（如有需要）、药物控制、定期健康检查预约等。

就此慢性疾病管理计划 4,9 而到访大湾区医疗集团医疗网络之诊所及 / 或服务中心将不会
视为接受门诊服务，不受限于每保单年度门诊诊症次数上限。

身故赔偿 12（只适用于受保人并不包括指定家属 1）

恩恤身故赔偿 5,000 港元

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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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及预约流程 13

第一步

成功投保「湾区门诊通」保障计划

第二步

保单持有人（即受保人）将收到由大湾区医疗集团发出的兑换通知（附有二维码）

第三步

于指定网上应用程式扫描二维码，以作兑换及注册

第四步

预约、网上诊症、获得医疗资讯等服务于启动帐户后即可使用

大湾区医疗集团
扫描二维码，以了解更多大湾区医疗集团的卓越服务。

本文件的产品资料不包含本计划保障的完整条款，有关完整条款载于保单文件中。 

本计划可作为独立保单而毋须捆绑式地与其他种类的保险产品一并购买。敬请务须参阅有关本计划之主要产品推销刊物、保单
条款及由阁下的持牌保险中介人所陈述之说明文件以全面了解关于以上定义、收费、产品特点、不保事项及赔偿给付条件等之
详情及完整条款及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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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家人 / 指定家属即保单持有人（即受保人）于投保或续保时指定的最多 2 位直系家属（即保单持有人的合法配偶、子女或父母 )。指定家属于同一保单

年度内不能作出更改。
2. 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内 6 个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及中山。
3. 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可于大湾区医疗集团的指定大湾区城市、香港或澳门 ( 受限于计划一览表中根据不同计划级别所列明的服务地域 ) 内医疗网络

之指定诊所，接受医疗网络的注册医生以门诊方式作出的面对面诊症及提供为期最多 3 天的处方基本药物。
4. 如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于门诊服务及健康管理增值服务中所提及之任何诊症时接受由大湾区医疗集团所提供不在本计划涵盖服务范围内之任何医

疗服务、治疗及 / 或药物，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将需要自行承担该等医疗服务、治疗及 / 或药物的费用。
5. 普通科医生网上诊症服务只适用于于网上诊症当天已年满 7 岁或以上的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受保人或指定家属可选择接受由大湾区医疗集团的中

国内地医疗网络之指定诊所的注册医生作出的网上诊症及提供为期最多 3 天的处方基本药物连基本药物快递服务，惟受保人或指定家属的地址必须
处于与提供网上诊症的注册医生的诊所位置相同之地区内。若在网上诊症时，受保人或指定家属与该注册医生身处不同地区，此计划服务将不涵盖
该网上诊症或任何门诊服务，本公司亦无需负责受保人或指定家属因此而蒙受的损失。

6. 若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因伤病，经大湾区医疗集团 GOLDTM 金牌医生确认为医疗必需接受中医治疗而作出首次转介后，受保人或指定家属可于大湾
区医疗集团指定大湾区城市内之医疗网络的指定中医诊所就该伤病接受中医治疗服务，包括诊症、诊断、为期最多 3 天的处方中药以及相关的中医
医疗服务及治疗，每次门诊诊症费用上限为人民币 100 元。医疗必需指治疗、程序、用品或其他医疗服务，其：(i) 符合一般专业医疗惯例或公认的
医疗标准；及 (ii) 为诊断或治疗受保人或指定家属的疾病或受伤而需要的；及 (iii) 不可以在较低医疗护理水平的情况下安全妥善地提供予受保人或指
定家属。

7. 受保人或指定家属可于大湾区医疗集团的指定牙科服务中心接受每保单年度共 1 次的洗牙及保健服务。
8. 于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完成登记此计划服务后，大湾区医疗集团将会主动联络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获其同意后，大湾区医疗集团 GOLDTM 金牌

医生将会安排为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以面对面或网上诊症形式进行首次主动式健康管理评估。首次主动式健康管理评估及每次任何其后的跟进评
估将分别视为 1 次门诊诊症，并受限于门诊服务每保单年度上限。

9. 大湾区医疗集团将为患者进行慢性疾病预防教育，此服务由大湾区医疗集团 GOLDTM 金牌医生及护士为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提供并受限于中国内地
医疗网络。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就此慢性疾病管理计划而到访大湾区医疗集团医疗网络诊所及 / 或服务中心将不会视为接受门诊服务，并不受限于
门诊服务每保单年度上限。

10. 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包括香港及澳门。
11. 是指受保人或指定家属每次就计划一览表所述的门诊服务（a – d 项）需向医疗网络支付的金额。
12. 不论是受保人因意外或是自然原因而死亡，我们均会给付恩恤身故赔偿予受益人，惟该保单年度之保费将不获发还。
13. 我们保留不时调整计划兑换流程的权利。具体的流程及相关功能，请以大湾区医疗集团所发出的兑换通知为准。

不保事项

大湾区医疗集团医疗网络提供的门诊服务及增值服务（「此计划服务」/「此服务」）并不包括以下项目、治疗、情况、活动、伤病及相关的医疗费用：
1. 任何以美容为目的的整容手术或治疗，例如就粉刺、体重问题、脱发等问题的诊症、牙科治疗或口腔外科护理（于以上计划一览表 (d) 分项所列明的

洗牙及牙科保健服务除外）、视力矫正或视力折射误差之治疗、视力检查或配眼镜的有关费用。
2. 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染色体异常，以及其并发症所引致的治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

计分类（ICD-10）》为准）。
3. 因人体免疫力缺乏病毒有关的伤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开支，当中包括后天免疫力缺乏症（爱滋病）及 / 或因人体免疫力缺乏之病毒感染（在保单生效

前已经存在的情况）而导致的任何病变、发展或变异情况。
4. 怀孕及由怀孕引致的所有有关事项、分娩、堕胎、流产、因不育引致的治疗，包括体外受孕或任何其他人工受孕方法，或与控制生育或男女性绝育

有关的费用。
5. 由自己造成的身体受伤而直接或间接引致的治疗，不论是否因神智正常或精神错乱、老年精神病或心理精神疾病，包括但不限于精神病、神经功能

病、抑郁、焦虑、神经性厌食、精神分裂、行为失常等。
6. 采购使用特别支架、器械、眼镜、助听器、轮椅、拐杖或其他器材的费用。
7. 因吸毒、酗酒、性病、性传染病、蓄意滥用药物或酒精、意图自杀或参与非法活动直接或间接产生或引致的伤病。
8. 不论任何原因导致而由不正常性机能引起的治疗，包括但不限于阳萎、不举及早泄。
9. 特殊 X 光检验，例如：静脉肾盂造影术，静脉胆管造影术，胆管造影照片，以及特殊检查，例如超声波检验、超声波心动图、内窥镜、使用显影物

质之 X 光检查、超声波扫描、电脑断层扫描、正电子发射 X 线断层摄影术扫描、磁力共振显影、以及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所作之检查或治疗。
10. 就任何伤病而持续或需要连续治疗达 27 天以上的长期性药物治疗，包括使用于风湿性关节炎的消炎药物及使用于高血压情况的抗高血压药物。
11. 治疗慢性疾病，例如哮喘、肿瘤（良性或恶性）等，及慢性肝炎的医疗费用。补药、刺激食欲剂、维他命、贺尔蒙补充物品，由大湾区医疗集团之医

疗网络医生推荐则除外。
12. 基本药物以外的药物费用，例如抗病毒药物、抗肺痨药物及昂贵药物。
13. 并非由大湾区医疗集团之医疗网络医生同意的治疗及服务。
14. 任何以舒缓为目的之中医治疗，包括但不限于推拿或按摩。
15. 特别要求的药品，例如到访疟疾疫区所需的预防药物及 / 或备用药品。

重要提示

1. 冷静期权益

 阁下如欲行使冷静期权益，可以书面通知我们取消已购买的保单，并取回已缴保费及保费征费。然而，若您或指定家属于冷静期内曾经就保单内使
用任何大湾区医疗集团所提供的服务，本公司将不会发还任何已缴保费及保费征费。而取消的权利并不适用于续保。有关书面通知必须由阁下签
署，并于紧接保单或冷静期通知书交付予阁下或阁下的指定代表之日起计的 21 个公历日内（以较早者为准），呈交至我们位于九龙观塘海滨道 123 号
绿景 NEO 大厦 7 楼的办事处。冷静期通知书应说明保单已备妥，并列明冷静期的届满日期。在完成有关程序后，本公司将取消保单及全数发还已缴
付保费（如适用）。在此情况下，相关保单将被视为由保单生效日起无效，本公司亦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 保费

 所有截至保费期满日的保费应在到期日或之前以我们可接纳的方式于我们不时指定之在香港的办事处缴付。您可以在任何保费到期日或之前向我们
提交书面要求更改保费缴付方式，但须符合我们不时订定的最低保费限额及缴费方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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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产品风险

i. 保单终止
 当下列其中一种情况最早发生时，受保人在保单下的保障即自行被终止：

• 在保费期满日结束时，保单的任何逾期保费仍未缴清；或
• 本公司接受您就申请终止保单之请求；或
• 已届保单之计划期满日；或
• 受保人死亡。
保单的终止并不影响您于终止日前已提出的索偿申请。

ii. 医疗服务终止
 此计划服务将在以下情况下自动终止：

• 本计划终止；或
• 此服务被大湾区医疗集团或本公司终止。在此情况下，本公司将于终止日的 30 天前以书面通知阁下。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于终止日或之

前仍可使用此计划服务。 
iii. 续保、保费及产品调整
 为了持续向您提供保障，我们会定期复核计划的保费率及保障内容。我们在复核时会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本计划下所有保单的理赔成本及

未来的预期理赔支出（反映医疗趋势、医疗成本通胀和产品内容改动所带来的影响）等因素。于保单的生效期间，只需按照续保时由我们订定的
保费率缴付保费，保单可于每个保单周年日续保，直至 （但不包括）计划期满日，而毋须提交受保人的可保证明。惟在续保时保单必须仍然有效
并受终止条款所约束。我们保留在下一个保单周年日的最少 30 个公历日前书面通知您修订保单的保障及 / 或任何约束 / 限制及 / 或保费的权利。
已更新的保费、保障及 / 或约束 / 限制将在下一个保单周年日自动生效，除非您在此等修订生效后 30 个公历日内以书面要求通知我们取消保单。
如在我们收到您的取消通知前您已向我们支付已更新的保费，则我们会将收到的该等保费无息退还给您。我们保留不为保单续保的权利，惟须
于任何保单周年日之最少 30 个公历日前向您发出书面通知。不为保单续保并不影响您于终止日前已提出就保单下的索偿申请。

iv. 计划更改
 如需作出任何计划级别之调整（无论是升级或降级），保单持有人需于保单周年日前一个月内提出申请，而该更改只能于保单周年日生效。
v. 保单持有人或指定家属更改
 保单持有人于保单生效后不得更改。至于指定家属，您可于保单周年日前一个月内，提交新增或更改申请，惟需受制于本公司当时的行政规定

而决定批核与否。

4. 医疗核保及等候期

 本计划不需医疗核保及不设等候期。

5. 索偿

 在保单的生效期间及我们就在保单下的任何索偿收妥本公司满意的死亡的证明后，我们将根据保单的条款给付恩恤身故赔偿予受益人。 

6. 资料授权

受保人及指定家属（及 / 或其代表）必须向大湾区医疗集团提供所有以下的资料以申请启用此服务： 
• 受保人及指定家属（及 / 或其代表）的全名和保单编号；
• 可供大湾区医疗集团联络受保人及指定家属（及 / 或其代表）的地址、电邮地址和电话号码； 及 
• 由受保人及指定家属（及 / 或其代表）签署或确认的授权声明以确定使用此服务，以及授权大湾区医疗集团向主诊医生收集医疗纪录。 

责任及声明

1. 本公司不会和将不会就大湾区医疗集团所提供的服务（不论是任何形式及如何、直接或间接）导致、引起或相关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负责。大湾区医疗
集团均没有权力为或代表本公司作出任何陈述。 

2. 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及 / 或其代表）就是否接受大湾区医疗集团之医疗网络医生诊症及参考其意见而进行任何相关的治疗有最终决定权。在作出
决定前，受保人及/或指定家属（及/或其代表）必须清楚了解大湾区医疗集团之医疗网络医生诊症及其意见内所提及的任何治疗所附带的任何风险。
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及 / 或其代表）必须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3. 本公司没有审核任何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并本公司不会认可或推荐任何第三方服务供应商。本公司不会就任何由大湾区医疗集团及 / 或任何其他第
三方服务供应商之意见、建议或陈述承担或负担任何责任。受保人或指定家属（及 / 或其代表）须自行寻求意见及 / 或向大湾区医疗集团及 / 或其第三
方服务供应商提出咨询，在采纳任何建议前，受保人或指定家属（及 / 或其代表）并应作出独立的验证。 

4. 为免存疑，本公司无责任亦无需承担任何因(i)由大湾区医疗集团或(ii)任何由大湾区医疗集团委任、转介或聘用或代表由大湾区医疗集团之第三方，
包括但不限于上文提及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之行为、遗漏、违约、疏忽或破产、或违反任何相关法律或条例而产生的任何损失。此等人士并不会确
认为本公司之代理人或分判商及此等人士没有得到授权代表本公司作出任何声明。于法律容许的范围内，绝无情况，不论原因，本公司无需承担任
何间接、特殊、偶发、惩罚性的或相因而生的任何损失，无论因违约、民事侵权行为（包括疏忽）、 严格法律责任或其他情况及不论根据计划服务文
件或其他情况，即使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无论其起由或与本计划所列明之门诊服务及 / 或增值服务有关。

5. 本公司及大湾区医疗集团及任何其他第三方服务供应商为分别独立运作的个体，本公司没有权力亦将不会从大湾区医疗集团获得任何受保人及 / 或
指定家属于大湾区医疗集团接受与本计划所列明之门诊服务及 / 或增值服务的内容或任何病历。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使用任何本计划服务不代表本
公司已知悉其健康状况或病历。于任何情况下，如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需向本公司申报健康状况及 / 或病历，受保人及 / 或指定家属需如实申报包
括此计划服务下曾接受之医生诊症及病历等。

此文件只适宜于香港分发，不应被诠释为在香港以外地区提供本公司的任何产品，或就其作出要约或招揽。如在香港境外之任
何司法管辖区的法律下提供或出售或游说购买任何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产品属违法，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在此声明
无意在该司法管辖区提供或出售或游说购买该产品。

非保单的立约人（包括但不限于受保人及受益人）不享有执行保单任何条款的权利。《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不适用于保单及
以保单为依据而签发的任何文件。



周大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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